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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人民法庭实用手册（2012年版）》是人民法院出版社的品牌书，收录了截止2012年年初的常用
的、现行有效的法律、司法文件百余件，按照内容分为总类、民事审判、商事审判、刑事审判、民事
诉讼、刑事诉讼、调解、诉讼费用、其他九类。
《人民法庭实用手册（2012年版）》在原版基础上做了更新、修订，不仅适合法庭审判人员使用，对
于其他法律工作者也是便捷、快速查询有关常用法律文件的实用类工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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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编 总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2004年8月28日）中华人
民共和国人民法院法庭规则（1993年12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庭若干问题的规定（1999年7
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全面加强人民法庭工作的决定（2005年9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为推进
农村改革发展提供司法保障和法律服务的若干意见（2008年12月3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布人民法庭
庭训的通知（2009年9月3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陪审员参加审判活动若干问题的规定（2010年1
月12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贯彻“调解优先、调判结合”工作原则的若干意见（2010年6月7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新形势下人民法院基层基础建设的若干意见（2011年1月28日）第二编
民事审判综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1986年4月12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1988年4月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2007年3月16日）婚
姻家庭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2001年4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
干问题的解释（一）（2001年12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
的解释（二）（2003年12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三）（2011年8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如何认定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的⋯⋯
第三编 商事审判第四编 刑事审判第五编 民事诉讼第六编 刑事诉讼第七编 调解第八编 诉讼费用第九编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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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为正确审理劳动争议案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
相关法律规定，结合民事审判实践，对人民法院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的若干问题补充解释如下
：　　第一条人民法院审理劳动争议案件，对下列情形，视为劳动法第八十二条规定的“劳动争议发
生之日”：　　（一）在劳动关系存续期间产生的支付工资争议，用人单位能够证明已经书面通知劳
动者拒付工资的，书面通知送达之日为劳动争议发生之日。
用人单位不能证明的，劳动者主张权利之日为劳动争议发生之日。
　　（二）因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关系产生的争议，用人单位不能证明劳动者收到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关
系书面通知时间的，劳动者主张权利之日为劳动争议发生之日。
　　（三）劳动关系解除或者终止后产生的支付工资、经济补偿金、福利待遇等争议，劳动者能够证
明用人单位承诺支付的时间为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关系后的具体日期的，用人单位承诺支付之日为劳动
争议发生之日。
劳动者不能证明的，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关系之日为劳动争议发生之日。
　　第二条拖欠工资争议，劳动者申请仲裁时劳动关系仍然存续，用人单位以劳动者申请仲裁超过六
十日为由主张不再支付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但用人单位能够证明劳动者已经收到拒付工资的书面通第三条劳动者以用人单位的工资欠条为证据直
接向人民法院起诉，诉讼请求不涉及劳动关系其他争议的，视为拖欠劳动报酬争议，按照普通民事纠
纷受理。
　　第四条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因劳动关系是否已经解除或者终止，以及应否支付解除或终止劳动关系
经济补偿金产生的争议，经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仲裁后，当事人依法起诉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
　　第五条劳动者与用人单位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关系后，请求用人单位返还其收取的劳动合同定金、
保证金、抵押金、抵押物产生的争议，或者办理劳动者的人事档案、社会保险关系等移转手续产生的
争议，经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仲裁后，当事人依法起诉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
第六条劳动者因为工伤、职业病，请求用人单位依法承担给予工伤保险待遇的争议，经劳动争议仲裁
委员会仲裁后，当事人依法起诉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
第七条下列纠纷不属于劳动争议：（一）劳动者请求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发放社会保险金的纠纷；（二
）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因住房制度改革产生的公有住房转让纠纷；（三）劳动者对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
的伤残等级鉴定结论或者对职业病诊断鉴定委员会的职业病诊断鉴定结论的异议纠纷；（四）家庭或
者个人与家政服务人员之间的纠纷；（五）个体工匠与帮工、学徒之间的纠纷；（六）农村承包经营
户与受雇人之间的纠纷。
第八条当事人不服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的预先支付劳动者部分工资或者医疗费用的裁决，向人民
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用人单位不履行上述裁决中的给付义务，劳动者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
。
第九条劳动者与起有字号的个体工商户产生的劳动争议诉讼，人民法院应当以营业执照上登记的字号
为当事人，但应同时注明该字号业主的自然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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